山西省公安厅2024年普法责任清单

普法内容

    （一）共性普法内容：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牢掌握“十一个坚持”，切实筑牢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思想根基；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使遵守宪法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强大推动力。

    （二）个性普法内容：围绕公安执法常用法律法规进行普法。

1.《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3.《刑法》及其修正案、《刑事诉讼法》

    4.《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环境保护法》

    5.《《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网络安全法》

    6.《道路交通安全法》

7.《出入境管理法》
8.《反恐怖主义法》

9.《治安管理处罚法》
    二、普法对象
    1.各级公安机关民警及警务辅助人员

    2.高校及中小学学生

    3.广大食品药品经营者

    4.广大交通参与者

广大网络参与者、运营者

其他社会公众

    三、普法目标

推动全体民警依法依规履职，筑牢全体党员干部严守法律法规思想底线，进一步提高民警依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增强社会公众法治意识，提高群众法治素养，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普法举措

    1.开设“山西公安大讲堂”，以现场集中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练兵培训。各警种结合本部门业务需求，设立“法治同堂课”等分专题，针对执法规范化重点、难点、热点、堵点问题，邀请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专家学者同堂授课，以提升执法能力，统一执法理念，凝聚法治共识。（责任单位：省厅政治部；完成时间：全年）

    2.利用钉钉平台开展线上培训，针对本年度公安执法热点问题和常用法律法规内容进行视频直播授课，持续推进民警日常学法。（责任单位：省厅法制总队；完成时间：全年）

    3.利用“山西公安”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开展普法，依托“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打造过硬公安铁军”“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栏目，通过发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盗抢骗黄赌毒等专项斗争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责任单位：省厅宣传处；完成时间：全年）

4.利用省政务服务网络、省厅“一网通办”等平台和省政务大厅行政审批服务窗口、基层派出所设置普法教育宣传版面。（责任单位：省厅办公室、治安总队、行政审批处；完成时间：全年）  

5.利用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普法宣传日，通过设立宣传台发放宣传资料、拍摄视频宣传片、竞赛答题、线上直播、广播等多种形式开展普法活动。（责任单位：省厅食药侦总队、经侦总队、网安总队、治安总队、法制总队、禁毒总队、反恐总队；完成时间：全年）

    6.在春运、清明、五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及冰雪雨雾等恶劣天气时段开展交通安全提醒警示，曝光典型交通违法和事故案例。（责任单位：省厅交警总队；完成时间：全年）

    五、责任领导

    山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曾涛  

